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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本报“海曲说法”专版记者小奎。
您有什么法律疑问，可发送邮件至我的邮箱

q l w b w y k @ 1 6 3 . c o m ，也 可 拨 打 我 的 电 话
18663392801，我们将邀请律师为您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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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刊电话：18663392801

本报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费霞 许传伟

儿子持刀杀死亲生父亲，
近日，莒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
起强制医疗案件，依法决定对
被申请人采取强制医疗措施。
据悉，这是新《刑事诉讼法》实
施以来，莒县法院审结的首例
强制医疗案件。

2013 年 12 月 19 日 11 时
许，莒县 29 岁的宋明(化名)携
带事先准备好的斧头和尖刀，
到莒县城阳街道南关一街其父
的住处，乘父亲不备，用斧头砍
伤其颈部，宋父逃跑过程中，宋
明持斧头和尖刀追打，后用尖
刀捅刺其右锁骨，宋父倒地后，
宋明又用斧头照其头部砍击数
次，致宋父当场死亡。

2014 年 1 月 3 日，宋明因

涉嫌犯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
留。但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
发现，宋明精神意识有异常
人，遂对其进行精神病司法鉴
定。

2014 年 3 月 5 日、3 月 19

日，先后经山东某精神疾病司
法鉴定所、上海市司法鉴定科
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
鉴定，宋明患有精神分裂症，
作案时处于发病期。

由于宋明案发时完全丧
失辨认和控制能力，对本案应
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依法
不负刑事责任，但其行为严重
危害公民人身安全，并有继续
危害社会的可能，公安机关遂
依据刑诉法相关规定，于 2014

年 5 月 19 日向莒县人民检察
院移送强制医疗意见书。莒县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向莒县

法院提起强制医疗申请。
莒县法院审理后认为，被

申请人宋明实施故意杀人的
暴力行为，严重危害公民人身
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为依法
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
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符合强
制医疗条件，应当依法予以强
制医疗。2014 年 7 月 7 日，莒
县法院依法决定对被申请人
宋明强制医疗。

【法官说法】
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

安全或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
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
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
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
制医疗。由检察院提出申请，
由人民法院做出决定，对依法
决定予以强制医疗的被申请
人，送往省政府指定的医疗机

构，由政府出资予以治疗。山
东省指定的强制医疗机构为
济宁安康精神病医院。

我国现处于社会转型期，
诱发精神疾病的因素增多，精
神病患者人数不断上升，如果
对具有暴力性、攻击性的精神
病人不能有效的监管和救治，
将会给公民人身及财产安全造
成危害。为此，新刑事诉讼法在
特别程序中增设了“依法不负
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
程序”，将实施暴力行为、严重
危害公民人身安全并有继续危
害社会可能的精神病人予以强
制医疗，由人民法院作出决定，
并规定了有效的救济程序，避
免强制医疗这一限制、剥夺公
民人身自由的措施被滥用，有
效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保
障了社会和谐稳定。

精精神神病病人人持持斧斧头头砍砍父父酿酿悲悲剧剧
莒县法院审结一例强制医疗案件

本报 7 月 24 日讯(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王林林 刘斌) 18 岁的

“毛布工”在公司接纸过程中，不慎被
卷入机器中，构成八级伤残。后经法
院调解，公司赔偿 11 万元。

迟某在五莲某纸业公司从事“接
纸”工作(毛布工)。2011 年 10 月 8 日 8

时许，18 岁的迟某在用铁钩子“勾板
纸”(接板纸)时，因未切断电源不慎被
卷入机器中，致肝破裂、肺挫伤、双股
骨骨折等多处重伤，后住院治疗 40 余
天，花费医疗费 8 万余元。

公司垫付了迟某在住院期间的
医疗费用，并派专人进行护理，后因
赔偿问题双方发生矛盾，迟某将公司
告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

五莲县法院一审查明，经司法鉴
定，迟某双股骨干骨折、肝破裂行肝、
胰腺损伤等，分别构成九级、九级和
十级伤残，根据“晋级原则”，伤残等
级晋级为八级伤残。在诉讼过程中，
双方对于应承担责任的比例发生争
议，公司认为迟某违反单位规章制
度，未经准许私自操作设备，是涉案
伤害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迟某则坚
持自己无责。

根据双方过错程度，法院酌情
认定公司承担 70% 、迟某自行承担
30%，2013 年 12 月，一审判决公司赔
偿迟某损失 11 余万元。板纸公司不
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今年 7 月，经
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调解，双
方达成调解协议，公司同意在原已
经支付迟某 9 万元的基础上，再赔偿
迟某 2 万元。

身体不慎卷入机器

公司赔偿 11 万元

【读者咨询】
我父亲刚过世不久，但是没有留遗

嘱，我们几个子女和母亲去公证处办理公
证时，三弟不配合到场，我们能认为他放
弃继承权吗？

【律师答疑】
你父亲去世后，没有遗嘱，根据《继承

法》第五条规定，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作
为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你母亲和你的兄弟
姐妹都有权继承你父亲的遗产。

继承开始后，你们到公证处办理遗产继

承公正，这种做法值得提倡。你三弟不配合
到场公正，不代表你三弟放弃继承权。他没
有做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视为接受继
承。因为《继承法》第第二十五条规定：“ 继
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
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
视为接受继承。”

在做公证时，应当由公证机关按照法定
继承的顺序，在分割财产时给你三弟留出应
该分到的遗产份额就可以了。

本报记者 王裕奎 整理

不不去去配配合合公公证证，，能能认认为为放放弃弃继继承承吗吗？？

【律师简介】
邵泽涛，山东
风 顺 律 师 事
务所律师，擅
长婚姻家庭、
交通事故、刑
事 辩 护 案 件
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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